證券商參加國際債券交易系統買賣契約

       行政院金管會證期局94年10月6日金管證一字第0940145146號函准予備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乙方），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國際債券管理規則」（以下簡稱「管理規則」）規定，經雙方同意簽訂本契約條款如左：

第1條 證券相關法令及乙方所訂之「管理規則」與其他有關國際債券交易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之章則暨公告事項，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甲方應遵守之；前述任何法令或章則如有修正，依修正後之規定。

第2條 甲方不得有蓄意破壞乙方電腦系統運作與損害市場交易秩序及利益之行為。

第3條 甲方參加本系統買賣所生之給付結算義務，應依「管理規則」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4條 甲方未依規定時間履行應屆給付結算義務或有違約之情事，其對於乙方協調處理相關款券之價格或方式不得拒絕或提出異議，因上述處理程序所生之相關費用均應由甲方負擔。

乙方於處理本系統違約事件，為維護本系統運作順暢及市場秩序，致須調整甲方應屆給付結算義務時，甲方應予配合，不得拒絕或提出異議。

第5條 甲方應依乙方訂定之「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所列使用本系統買賣收費標準，按時向乙方繳付相關費用。

前項費率作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日後如有修正，依修正後之費率辦理。

第6條 甲方有違反前開條文之情事者，乙方有權停止甲方於本系統買賣或終止本契約或暫停甲方櫃檯買賣業務，並函報主管機關。

第7條 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契約雙方當事人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並適用證券交易法第六章仲裁之規定。
第8條 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以下空白）

立契約人

甲  方：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代表人：

地  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一○○號十五、十六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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